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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93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易见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62 

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复牌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公司股票将于2021年7月6日继续停牌1天，于2021年7月7日起复牌并实施

退市风险警示。 

 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：2021年7月7日 

 实施风险警示后的股票简称：*ST易见；股票代码为600093不变；股票价

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%。 

 实施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。 

 

一、股票种类简称、证券代码以及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

（一）股票种类与简称 

A股股票简称由“易见股份”变更为“*ST易见” 

（二）股票代码仍为“600093”  

（三）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：2021年7月7日 

二、实施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

（一）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0年度财务会

计报告被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（天

圆全报字【2021】000015号）； 

（二）公司2020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，为-3,477,059,717.24元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12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”）第13.3.2条的相关规定，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 

三、实施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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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3.3.5条的相关规定，公司股票将于2021年7月6日

继续停牌1天，2021年7月7日起实施风险警示，实施风险警示后股票价格的日涨

跌幅限制为5%，公司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。 

四、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风险警示的意见及主要措施 

针对公司目前面临的困难，公司董事会、管理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分析行

业发展趋势和公司内外部环境，将积极采取措施，以“业务聚焦、降本增效、创

新发展”为指导，扭转目前的经营困境，努力提高公司经营质量，努力开创新的

局面： 

（一）调整业务结构，优化公司资产配置。收缩经营风险较高的业务规模，

进一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，集中资源强化核心竞争力，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与盈

利能力。 

（二）提高应收账款催收力度，积极处理逾期债务。对于逾期保理款和预付

款项，积极与相关方沟通以寻求还款解决方案，采取法律手段保障公司的合法权

益，提高资金流动性。制定并落实到期债务续贷等工作，同时寻求金融机构支持，

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偿还银行借款，应对到期债务风险。 

（三）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体系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。公司将继续深化以风

险管控为导向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，结合公司经营规模、业务发展状况和风险水

平等情况，规范内部控制制度执行，加强风险管控及预警，强化内部控制监督，

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。同时加强国资监管，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要求内化于公

司治理和内部管理，通过加强国资监管和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，提升公司治理

水平和内控建设。 

（四）强化公司内部管理，降低公司运营成本。进一步强化公司内部管理，

提升财务管理水平、人力资源管理水平。以提升管理水平为抓手使得管理更加精

细化，提升企业运营效率，降低公司运营成本。同时，优化子公司管理方式，释

放发展活力。 

（五）优化业务布局。公司将充分发挥在技术服务方面的技术积累，结合云

南省的区位优势，依托云南省国有控股平台支持，紧抓市场机遇，挖掘市场潜力，

进行业务拓展与客户开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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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

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3.3.12条等相关规定，“上市公司股票因第13.3.2

条规定情形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，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上海证券交易

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： 

（一）公司披露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第13.3.2条

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至第（三）项规定的任一情形或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

审计报告； 

（二）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最近一年年度报告； 

（三）公司未在第13.3.7条规定的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； 

（四）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公司所披露最近一年年度报告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和完整性，且未在法定期限内改正； 

（五）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同意。 

公司因追溯重述或者行政处罚导致相关财务指标触及第13.3.2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规定情形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指前

述财务指标所属会计年度的下一个会计年度。” 

若公司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时出现上述规定所述情形之一，公司股票将可能

被终止上市。 

六、实施风险警示期间，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如下： 

（一）联系人：李超   罗昌垚 

（二）联系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西路688号易见大厦11楼 

（三）咨询电话：0871-65650056、0871-65739748-1007 

（四）传真：0871-65739748-1050 

（五）电子信箱：e-visible@easy-visible.com 

特此公告。 

 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二〇二一年七月六日   


